
伞翼类运动 

场地登记管理办法（暂行） 

 

定义：本办法所指伞翼类运动场地包括滑翔伞，动力伞和其他伞翼类

运动的起降场地。仅对场地硬件规范化进行登记管理，不涉及其他资

质认定。 

第一条 为推动伞翼类运动的发展，引导伞翼类运动场地建设，落

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休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46 号)精神和《航空运动产业发展规划》，依据

国家体总航管中心颁布的《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适用对象为长沙市辖区内并对外开放经营的场所。 

 

第三条 长沙市航空运动协会在长沙市体育局和长沙市体育总会的

领导下，依法代行对伞翼类运动场地（场所）的登记、指导和

监督职能。 

 

第四条 凡自愿遵守长沙市航空运动协会章程和接受长沙市航空运

动协会技术指导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兴建的经营性

伞翼类运动场所，均可向本协会提出登记申请。 

 



第五条 伞翼类运动场地（场所）申请登记的基本条件： 

(一) 申请登记的经营者应在工商或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 

(二) 申请登记的伞翼类运动场地（场所）选址应在适合开展

伞翼类运动的区域。 

(三) 自查自检达到 GB19079.12-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

技术要求》第 12 部分的要求. 

(四) 无重大不良事件与航空飞行事故。 

 

第六条 申请登记采用书面申请方式，书面申请的资料应包括： 

(一) 申请书 

(二) 申请法人单位的资质复印件 

(三) 伞翼类运动场地（场所）的使用权证明 

(四) 伞翼类运动场地（场所）的文字说明和平面图 

(五) 基本设施情况 

(六) 运行的项目和航空器材名录 

(七) 专业性质的人员情况介绍 

(八) 安全运行方案，应急情况处置预案和安全责任制度 

(九) 空域审批 

(十) 其他需要的申请资料。 

 

第七条 长沙市航空运动协会在收到书面申请后，应在 10 个工作日



内对申请文件进行审查。申请文件符合要求后，应在 20 个工作

日内组织专家组进行实地考察和评估。 

 

第八条 协会在实地考察后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考察评估报告，评估

合格的伞翼类运动场地（场所）由协会登记入册。 

 

第九条 登记入册的伞翼类运动场地（场所）经营者拥有如下权利

和义务： 

(一) 证明本场地符合 GB19079.12-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

与技术要求》第 12部分的权利。 

(二) 申请成为长沙市航空运动协会会员单位。 

(三) 承办长沙市航空运动协会相关赛事与活动的权利。 

(四) 有确保伞翼类运动场地（场所）持续安全运行的义务。 

(五) 有支持长沙市航空运动协会各种工作，积极推广航空运

动的义务。 

(六) 有接受长沙市航空运动协会日常检查和监督的义务。 

 

第十条 长沙市航空运动协会每年对登记在册的伞翼类运动场地

（场所）进行检查或飞行检查，对不符合开放运行条件的将提

出整改意见，整改不合格的将撤销登记并向主管部门和社会公

布。 

 



第十一条 伞翼类运动场地（场所）的经营者有下列情形时，应及时

向协会书面通报： 

(一) 原申请单位名称变更 

(二) 原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 

(三) 办公地址或联系方式变更 

(四) 经营的航空运动项目变更 

 

第十二条 本办法公布之日同时报长沙市体育局和长沙市体育总会备

案。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长沙市航空运动协会 

2018年 3 月 21日 


